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指导

意见》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本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近年来已不断降低对外担保总额，担保金额及占净资产的比例均有

所下降。但基于公司对外担保现状及金融机构对于贷款融资条件的连续性等要求，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的下降无法一蹴而就；综合考虑存量担保的延续性，同时切实

降低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公司已下调了 2020-2021年度的对外担保总金额； 

2、我们要求公司后续仍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

步减少和降低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担保余额及比例，规避和防范潜在风险；

要求公司所有的对外担保都必须有反担保措施，并要求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要求，规范对外担保行为，避免出现损害

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我们建议控股股东应积极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配合上市公司降低对外

担保金额；同时，积极应对和处理对外担保或有风险，并制定周密、专业而有效

风险预防与响应预案，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4、该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和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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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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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